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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

補助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多元主題活動實施計畫 

115年3月12日高市長青教字第11570093000號簽奉核 

115年3月27日高市長青教字第11570129300號簽奉核修正 

一、目的：為呼應衛生福利部《高齡社會白皮書》及鼓勵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

理各類活動能包含據點多元化活動方案，以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多

元及創新之服務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。 

四、申請對象：高雄市補助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（含設置巷弄長照站）。 

五、申請補助項目及辦理內容： 

(一)據點多元化活動方案： 

1.跨世代活動方案：於據點場域辦理祖父母節、家庭日或親子互動等

相關活動，或結合幼兒園及各級中小學辦理。 

2.多元文化融合方案：結合新住民於據點場域辦理多元文化活動或從

事據點相關服務。 

3.青年志工方案：召募據點青年志工參與活動，並可結合青年志工協

助據點服務或帶領長輩活動。 

4.以老為師方案：發掘並鼓勵據點長輩結合自身專長及經驗，推廣在

地特色並教學，以提升高齡者社會連結及參與。 

5.數位近用方案：於據點場域辦理數位基礎應用課程，鼓勵長輩使用

數位科技提升生活品質，以拉進長輩與人群的數位

連結。 

6.食農教育方案：於據點場域辦理認識食農教育課程，結合在地農漁

物產，親自參與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，以培養

珍惜食物及均衡飲食觀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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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政策性補助方案： 

1.強化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方案：於據點辦理促進列冊獨居長輩社會參

與之活動，協助獨居長輩走入社區，增加相互交流

機會，提升獨居長輩身心健康、延緩老化。 

2.高齡者交通安全方案：帶領據點長輩至高雄區監理所建置之「高齡

者交通安全教育園區」（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361

號）體驗實境模擬、互動體驗遊戲，讓長輩在安全

環境中練習判斷、強化反應並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

觀念。（註：需由據點自行向高雄區監理所預約參

訪） 

3.由本中心依政策需要專案簽核辦理。 

六、審核原則及補助額度： 

(一)據點多元化活動方案：每單位以申請1案為原則，依其計畫內容及其補

助項目，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，且申請單位應就申請計畫

之總經費自籌百分之三十以上。 

(二)政策性補助方案： 

1.每一申請案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，免自籌。 

2.「強化獨居老人關懷服務」及「高齡者交通安全」兩項方案主題均得

提出申請，且可再擇「多元化活動方案」1案。 

(三)申請補助項目，以公益性活動為優先；如旅遊、聯誼、聚餐、摸彩品、

紀念品、獎金、獎品、義賣、自強活動、會員大會等項目不予補助。  

七、方案辦理應於現場明顯處明確標示計畫名稱並於成果照片中檢附。如同一

方案有向其他機關(單位)申請補（捐）助時，應於申請公文上註明申請項

目及金額。 

八、申請補助案應於活動辦理日期前30日，將公文及申請計畫書送至本中心，

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函報本中心核辦，獲補助單位請於當年度12月15日前

辦理完畢，如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。 



3 

 

九、受補助案應於計畫結束後15日內，檢附原核定函及核定表影本、領據、支

用單據、成果報告含照片4張及收支清單等，送本中心辦理核銷程序，逾

期未檢據核銷者，逕行取消該項補助且下年度不得申請本計畫補助。 

十、受補助單位，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人所得，應

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。 

十一、凡獲本中心補助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及執行日期確實執行，如欲變更計畫

應於活動辦理前7日報本中心備查。未經事先申請核准，不得變更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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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「據點多元化活動方案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全銜)                 

○○○年度辦理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」活動 

補助計畫書 

一、 活動目的：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 

四、 補助類別(擇一)：□跨世代活動 □多元文化融合 □青年志工 □以老為師 

    □數位近用 □食農教育 □強化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□高齡者交通安全 

五、 活動日期： 

六、 活動時間： 

七、 活動地點： 

八、 參加對象： 

九、 參加人數： 

十、 活動內容： 

十一、 活動流程： 

活動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 

～    

～    

十二、 預期效益： 

十三、 經費概算： 

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 

      

      

合計   

十四、 經費來源： 

(一)申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補助：     元 
(二)本會自籌：      元 
(三)活動總經費：     元 

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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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成果報告 

辦理單位  主辦人及聯絡電話  
 

計畫名稱  方案類別  

地點  時間  年   月    日 

經費支出概況 

（單位：新臺幣） 

總金額(A)+(B)+(C) （元） 

補助金額(A) （元） 

自籌金額(B) （元） 

繳還金額(C) （元） 

實際參加人數 人數/人次 
男：     人（及     人次） 

女：     人（及     人次） 

活動內容及效益 

【含時間、內容及對象】 

 

 

 

綜合檢討及建議  

必備檢附資料【請自我檢核】 

□ 1活動照片4張。 

□ 2 收支清單。 

□ 3 核銷資料(含領據、支用單據、核定公文) 。 

□ 4 其他_______________(如有需要請自行補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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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成果照片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照片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照片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 

 


